签发海运单申请长期保函  (长期申请)

致：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及代理

航线：　1.日本线；　　2.韩国线；　　　　3.台湾线；　　　4.香港线；

5.马尼拉线；　6.澳大利亚航线；　7.越南海防线　　8.印尼线；
　　

对于配载贵司上述航线的货物，我司向贵公司申请签发海运单，保证遵守贵公司以下规则：

1、对于签发海运单的货物,在订舱时，在订舱托书上加注SEA WAYBILL字样；
2、订舱托书上的收货人必须为记名收货人，有详细名称和地址；

3、签发海运单后, 就同一票货不再签发海洋提单；

4、海运单不再作电放处理；

5、船开航后的更改参照海洋提单的更改规则，并遵守海关的相关规定；
6、贵司有关海运单的其他要求。
本保函长期有效。上述情形若有变动，我司将及时通知贵司，以便贵司操作；若我司未作及时通知，由此造成贵司的一切风险、责任和损失由我司承担。
订舱公司联系人签字：

订舱公司联系人电话：

订舱公司公章：

申请日期：

